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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周文明迷上女主播
许莹莹，在直播网络平台注册成
会员后，除购买兑换平台内的虚
拟礼物进行打赏外，还在非主播
时间通过微信等方式向许莹莹
转款 5200 元、1314 元（“我爱你”

“一生一世”）共计 21 万余元。
妻子刘美丽联系许莹莹要求其

退款。许莹莹认为，周文明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补充
消费给主播打款，属于娱乐消费
行为，要求退还没有法律依据。

【点评】:周文明观看直播，通
过打赏享受了增值服务，获得了精
神满足，应为网络消费行为。但他
线下向主播转款并非网络消费，而

是线下个人之间的赠与。依据《民法
典》，夫妻所获得的财产均推定为夫
妻共同财产。周文明在妻子不知情
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属
于非法处置，且金额巨大，超出他的
正常收入；同时该行为系出于对不正
当男女关系的追求，违反了公序良
俗，应属无效，许莹莹应当返还。

丈夫“线下”转款给女主播，妻子有权要求返还

【案例】:安建国与张丽辉走过
金婚后的2019年冬，张丽辉发现丈
夫爱上了女主播江小姐，微信中关
系暧昧。劝告未果，双方于2020年3
月离婚。离婚后，张丽辉才发现，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安建国多次充值
并购买有财产属性的“趣豆”，以“赠

送礼物”方式打赏给林小姐17万余
元。张丽辉该如何主张权益？

【点评】:安建国因婚外情打
赏赠与江小姐的财产，系安建国与
张丽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
产，其赠与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
更违反了《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损

害了张丽辉的利益，故该赠与行为
无效，所赠与的财产应予以返还。
但张丽辉已经与安建国离婚，夫妻
共同所有的基础已经丧失，且夫妻
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故
张丽辉可向江小姐和安建国主张返
还上述赠与财产的一半。

丈夫恋上女主播慷慨打赏，离婚亦有权追回

【案例】:李金枝系某培训学
校会计兼出纳，学校收费均由其经
手再转存到学校账户。李金枝一
年多挪用60余万元，仅打赏网络
男主播就花掉30余万元。李金枝
被立案侦查。李老伯想知道，女儿
打赏男主播的钱款能否追回？

【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

定》第十一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刑事
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
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
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
法院应予追缴：（二）第三人无偿或
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
财物的。李金枝打赏男主播的钱款
中，如果有直接赠与的，则男主播构
成无偿取得涉案财物，依法必须予

以退还；如果李金枝在观看男主播
表演向主播平台打赏，则要看李金
枝打赏数额与男主播提供的表演服
务是否对价，如果存在多次打赏数
额过大，明显超过男主播所提供主
播服务的市场价格，司法机关同样
有权予以追回，作为李金枝的退赃
数额，并在对李金枝确定刑罚时作
为从轻情节予以考量。杨学友

挪用公款打赏，区分性质退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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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星打赏，可区分情况追偿
当下互联网直播

领域巨额打赏主播而
导致家庭财产损失的
事件频频发生，其中
不乏老年追星族，令
人不胜唏嘘。粉丝在
直播平台上给主播的
“打赏”法律上属于
何性质？巨额的打赏
可以要求返还吗？

【案例】:丈夫何春锦因病住
院后，妻子田真整理其个人物品
时发现，其此前一年给女主播送上了
价值不菲的虚拟礼物，其手机里还存
有两人暧昧的聊天记录。田真将女主
播及直播平台告上法庭。法院审理查
明何春锦打赏送出的虚拟礼物属于
观看直播消费支出，通过微信、支付
宝转账、网络购物等方式给付女主播
钱款32万余元属于赠与，遂判决何春

锦与被告女主播之间赠与合同无效。
被告女主播应返还给原告田真32万
余元违法赠与款。

【点评】: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何春锦未经妻子同意，私自赠
与大额财产给女主播，不仅违背了
公序良俗，更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
的共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
等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
共同财产享有半数份额。故夫妻一

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该
赠与行为无效。且女主播接受赠与
行为不能视为善意取得，应当全额
返还。至于何春锦观看女主播在平
台上表演时的频频打赏，是一方提
供表演或者思想启发服务，另一方
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感，获得了现
实的利益，而支付服务费，并希望获
得主播的回应，其打赏款应归类为
购买服务的消费行为。

赠与、消费相混杂，区分性质适当追还

编辑同志：
高某搭乘出租车到达指定地

点，司机将出租车停在非机动车道
上，高某打开左侧后车门准备下车
时，将驾驶电动自行车经过的我推
倒。交警部门认定司机、高某对事
故负同等责任，我无责任。面对我
的索赔请求，出租车公司认为，高
某开车门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
应由高某赔偿。高某则表示关键在
于司机没有选好停车地点，只能由
出租车公司赔偿。请问：应当由谁
担责？ 读者 温春华
温春华读者：

出租车公司和高某应当共同承
担赔偿责任。

首先，司机和高某构成共同侵
权。共同侵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
两个以上的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结果
的发生有意思联络；二是两个以上
的侵权人虽无意思联络，但每个人
行为的直接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结
果。本案中，虽然司机、高某没有协
商过将你致害，甚至都不希望发生
你受伤的后果，即没有意思联络，但
这并不排除两人都存在过失，也不
排除你的伤害源于两人行为的共同
结合：一方面，机动车驾驶员在道路
上临时停车，应当确保开关车门不
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司机
作为出租车驾驶员，应当预见在非
机动车道随意停车，极易导致与正
常行驶的非机动车发生碰撞的风
险，且无论是道路观察能力、专业知
识还是风险防控能力，都比乘客更
强，却任意停车，对可能出现的损害
应当预见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
或者是已经预见但却轻信可以避
免，即具有主观上的过失；另一方
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六十三条第（四）项规定：“车辆停稳
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
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高某不仅从左侧开门下车，还置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于不顾，明
显也对你的伤害存在过失。其次，
出租车公司必须与高某共同担责。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第
一千一百九十一条分别：“二人以上
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
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
均承担责任。”“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
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
偿。”即出租车公司应当为司机的行
为买单，而出租车公司与高某之间
可以交警部门的责任划分，各自承
担50%的赔偿责任。 颜东岳

乘客下车开门

导致车祸，

该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